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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法總論

第
一
節

第一項：契約之成立及有效性

題型1-1-1　 網路標錯價、意思表示錯誤、誠信原則

【111高考二級法制第1題】

天才電腦公司，在其網站上架S牌電腦出售，標題「S牌電腦11.6吋輕薄小

筆電網路價新臺幣1,850元」及贈品「原廠11吋保護內袋、2GDDR Ⅱ記憶體、

鍵盤保護貼及電腦萬用鎖頭」。惟網站標價與實際售價相差十倍之多，天才電

腦公司員工A因疏漏少填一個0，使原欲售價新臺幣（下同）18,500元之S牌電

腦，標價為1,850元。A於5個小時之後發現錯誤，立即緊急關閉網頁，期間累

積271人次，累積940台訂單。天才電腦公司為表示誠意，提供無限制商品範圍

之折價券4,000元或賠償錯誤標價2倍之3,700元之現金支票，供已下單訂貨之消

費者選擇，大多消費者與其達成協議。惟消費者甲堅持天才電腦公司應依約履

行交付標的物，交付6台標售之S牌電腦，因為在網路下單時，已經透過信用卡

刷卡完成付款，契約已有效成立，天才電腦公司在網頁上架產品標價時，本來

即需盡到應有之注意義務；而天才電腦公司則以本件網路買賣係因購物網站標

價錯誤，網站標價與實際售價相差十倍之多，已提供消費者無限制商品範圍之

折價券4,000元或賠償錯誤標價2倍之3,700元之現金支票選擇，且其與甲未成立

買賣契約，蓋其經由網路行銷，無法立即掌握公司之貨源，仍需事後客觀評估

其數量、庫存狀態、履約能力等因素，且於網站亦已預先聲明「本站商品標價

一律可刷卡並內含 5%營業稅……天才電腦公司保留接受訂單與否之權利」等

語，因此買賣契約並未有效成立，不願意履約交付6台系爭電腦。請試論甲與

天才電腦公司何者之主張合理？（35分）



1-1-3 1-1第一篇　Chapter 1　意定之債─契約法

關 鍵 概 念

網路標價、要約、要約引誘、意思表示錯誤

題 型 分 析

類似本題的網路標錯價案件，在Dell電腦案後於學說以及實務上蔚為風潮。

111年高考法制的題目又考出，以本題對於類似問題的討論，作簡單的回顧。針對

類似的網路標錯價議題，必須考慮到「契約是否成立」、「表意人得否撤銷意思

表示」以及「相對人請求履行有無違反誠信原則」等三大層次，且討論有先後順

序之別。

1. 契約是否成立：本件甲跟天才公司的契約是否成立，關鍵的問題之一似

乎在於「網路標價的性質」到底屬於什麼，是要約或者要約引誘？

⑴網路標價屬要約或要約引誘：解釋一個表示到底屬於要約或者要約引

誘，必須考慮到「法律有無明確規定」、「當事人有無特別約定」以

及「交易的慣例、具體情況」等等。

⑵當事人的預先聲明及法律規範意旨─本題應解為要約引誘：天才公司

提到他們是「經由網路行銷，無法立即掌握公司之貨源，仍需事後客

觀評估其數量、庫存狀態、履約能力等因素」，並且於網站已經預先

聲明「本站商品標價一律可刷卡並內含 5%營業稅⋯⋯天才電腦公司保

留接受訂單與否之權利」。從天才公司的抗辯來看，他們認為網路標

價屬於要約引誘。

 以本題來說，如果考慮天才公司的說法以及民法第154條第2項：「貨

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規

定的意旨，確實應該把網路標價販賣解為是要約引誘，而非要約。理

由在於，此種情況賣家難以掌握潛在的買家數量與庫存間關係，與有

現貨直接標價販賣的情況不同，比較接近價目表寄送1。

1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學者亦認為應解為要約引誘，其指出：『將網站的購買頁面看
成「要約」或「要約之引誘」，兩者隱含的商業風險，大不相同。若是要約，賣家就必
須要投注更多的人力物力，以確保庫存系統與庫存物件數目與品項相同，庫存系統又與網
站資訊相同。此外，不管是公開網路頁面中的價格、規格、其他條件等等，都必須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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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網路標價縱屬要約引誘，契約也已經成立，消費者也已付款：問題

是，即便天才公司在網路標價，屬要約引誘。當消費者下單時，即為

要約；天才公司回應，便是承諾，契約已然成立。

 更何況，本件消費者甲已經進到履行階段，刷卡付費完畢。因此，契

約已經成立生效。天才公司若不欲履約，須撤銷其買賣契約。

2.天才電腦得否撤銷─表示行為錯誤及過失的認定：天才公司可能的撤銷

事由在於意思表示錯誤。

⑴錯誤類型─表示行為錯誤：天才公司確實有內心真意與外在表示不

一致的情況，有錯誤。該錯誤屬於表示行為錯誤，亦即天才公司沒有

誤認標價的意義是要以該價格販售，但是誤用了表示的方法，數字寫

錯。表示行為錯誤是得撤銷的錯誤類型。但是，天才公司表意有無過

失？

⑵有無過失之認定─民法第105條的類推適用：由於天才公司並非是自

己為意思表示，而是由其員工A進行標價並於網頁上公告。因此，此處

便須要透過民法第105條，來以員工的行為有無過失，論斷天才公司表

意有無過失。當然，員工的基準，應該以天才公司自行表意時的注意

義務基準。

⑶有無過失之認定─注意義務基準：

 傳統見解：關於第88條表意人過失的注意義務基準，學說多採「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實務則向來採「與處理自己之事務為同一注意」

的基準，蓋實務見解認為既然這是救濟表意人自己主觀上之認知與事

實不符，致造成意思表示錯誤之情形而設2。

否則消費者一旦承諾即無反悔餘地。即使資訊完全正確，任何賣家的庫存都有限，若剛好
有多數消費者在不同地方同時下單，賣家就有庫存不足風險。庫存售罄，製造商可能已經
停產，同業可能也銷售一空。結果是，即便是內控100分的購物網站，仍可能背上違約責
任。』參見，張永健，社科民法釋義學。不過，筆者認為，當及時庫存或內控機制做到完
善時，確實就有解為要約的空間，例如高鐵車票的購買就是。

2 99台上678判決：「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
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
第八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有關物之性質錯誤，本質上屬於動機錯誤，即表意人在其意思
形成過程中，對於就其決定為某特定意思表示之物之性質，認識不正確，原不影響意思表示
之效力，非在得撤銷之列，但如所涉物之性質係交易上認為重要者，依該條第二項『其錯誤
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之規定，即得由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查原審認定兩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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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見解：當然，近來的有力見解更是指出，意思表示錯誤撤銷權的

限制（包括限於表意人無過失等限制），原則上有其正當性。畢竟，

意思表示之所以發生錯誤，乃是由表意人自己因素所導致，為保護相

對人的信賴，維護交易安全，表意人原則上應自行承擔其意思欠缺、

誤認、誤判或者誤傳所造成的風險，不應任意轉嫁由相對人或第三人

承擔風險。

 但是，如果意思表示之所以發生錯誤，並非表意人自己因素所導致，

而是有他人因素介入時，撤銷權限制的正當性即應重新評價3。換言

之，此時並無將表意錯誤的風險歸由表意人自行承擔的必要性存在。

 實務見解似乎也有類似的想法，認為值得考量的重要因素有「相對人

的信賴是否正當、值得保護」，若交易相對人的信賴根本不正當，並

無保護之必要4。因此認為在少打一個0的標錯價事件，價差過大，消費

系爭土地之買賣，並無以可供建築使用為契約之內容，系爭土地使用分區雖為『第一種住宅
區』，且位於已建成之住宅區內，但事實上無法供建築使用，與民眾標購國有土地之目的
不符，影響市場交易價值，可認係交易上重要之物之性質錯誤，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得作為撤銷之客體一節，揆諸前揭說明，固無可議。惟按民法第八十八條撤銷權之規
定，乃係為救濟因表意人主觀上之認知與事實不符，致造成意思表示錯誤之情形而設，其過
失之有無，自應以其主觀上是否已盡其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為判斷標準。」

3 陳忠五，再論意思表示不成立與有瑕疵的區別，台灣法律人雜誌第2期，2021年8月，頁
182。

4 臺北地院94消簡上7判決：「按意思表示錯誤之理論旨在調和表意人與相對人之利益，表
意人得否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除行使時間上有限制外（見民法第九十條規定），另須
非由表意人之過失所生者，已於前述。然則，判斷應否允許表意人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
時，相對人是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允許表意人撤銷是否會害及交易安全，以及相對
人之主觀心態等，自應一併審酌。此必須依據雙方當事人之市場地位與締約之期待、交易
之過程與實情等具體狀況，以及在該具體狀況下，允許相對人利用表意人之錯誤是否合理
等因素，個別加以判斷。其中關於相對人是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可資判斷之狀況類
如：相對人對錯誤有無認識之可能性，或者相對人未因表意人之意思表示而有所為，例如
尚未因開始履行契約或為其準備而有所支出等。

 如前開三3兩造不爭執之事實項下所載，93年間市售同型號電漿電視市場價格在200,000元
上下。又系爭電視銷售時UBMALL網路購物商城網頁上，係將系爭電視之介紹內容與同廠
牌42吋電漿電視一項並列，而同廠牌42吋電漿電視銷售價格已達234,190元（見原審卷第
138頁），但系爭電視網頁上標價卻僅為19,499元，相較之下明顯偏低。況上訴人販售系爭
電視並非採取超低價競售之手法，亦如前述，被上訴人居於一般消費者之地位，以社會上
相同經驗智識之人、處於相同之狀態下，應可判斷知悉此網頁上所登載之系爭電視銷售價
格19,499元有相當之可能係出於誤載，被上訴人對系爭電視售價表示錯誤應有認識之可能
性。其次，被上訴人並未開始履行買賣契約即給付系爭電視價金予上訴人，乃其所自陳者
（見原審卷第2頁）；而被上訴人亦無在訂購系爭電視後有為履行契約而有所支出之情事存
在。益徵，被上訴人迄今尚無足資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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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賴不值得保護，准表意人撤銷。

 本題筆者見解：筆者認為，前述的有力見解固然有高度說服力。然而，

本題從頭到尾都沒有相對人甲的介入，而是表意人天才公司自己及其使

用人的表意過失。因此，可否以上述有力見解作為判斷基準，筆者持懷

疑態度。仍應該回到「善良管理人注意」或者「與處理自己之事務為同

一注意」的基準。無論是何者，筆者都認為，天才公司使用人A其實並

沒有真的善盡到發出前，於後台確認核對的注意義務。因此，天才公司

表意有過失，無法撤銷。

3.甲請求履行有無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情事：不過，縱或天才公司表意

有過失無法撤銷，甲因此對天才公司要求依約履行。但甲之履行請求有

無違反誠信？

 甲下單6台電腦，在甲若係供自用情況下，似乎超出一般自用所需。而標

錯價的價差又高達9倍，應可以認為甲請求天才公司依約交付6台電腦，

有違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甲應僅得在1、2台之自用限度內，請求天才

公司履行。

4.結論：綜上，本文的結論是認為，天才公司要為自己標錯價負責，但是

甲也不應該趁人之危，下單一個似乎超乎自用所需的數量。附帶一提的

是，筆者並未用多數消費者都完成和解來說明甲的主張有違誠信，因為

既然契約成立有效，其它消費者的和解是他們基於自主解決紛爭所為，

不應該對於甲的案例形成影響。

 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定有明文。本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
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
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
必然之解釋。參以，上訴人抗辯其在本件錯誤標示價格事件發生後，共有368位消費者合計
訂購同款電漿電視計632台，其中僅178名消費者所訂購之278台電視與上訴人達成和解，其
餘190位消費者所訂購之354台電漿電視則仍堅持欲上訴人依約履行，依此，上訴人恐將虧
損達61,000,000元以上【計算式為：（194,990－19,499）×354＝62,123,814】等語，為被上
訴人所不否認。衡量上訴人因此等包括被上訴人在內之190位消費者行使買賣契約上權利所
受損失甚鉅，及被上訴人受領系爭電視後所得之利益尚微，若不允許上訴人撤銷其錯誤之
意思表示，顯有違誠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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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1056字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網頁標價僅係要約引誘，然甲及天才公司之契約仍成立

1. 按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民法

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但書規定價目表寄送非要約，而僅屬要約引誘。

考其立法意旨，係為避免出賣人於無法確定相對人多寡以及庫存商品數量

之間關係時，若貿然將價目表寄送均視為要約，出賣人恐有輕易擔負違約

責任之責。

2. 準此以觀，網頁標價與價目表之寄送，性質上較為相近。蓋網頁販售之出賣

人，在難以確認及時庫存以及下標之相對人數量時，若承認該標價屬要約，

消費者下單就是承諾，將使業者擔負過大的庫存確認責任以及違約風險。

3. 況且，依天才公司事先之表示，亦可知其需確認庫存數量之後，方才成立

契約。

4. 然而，縱使認為網路標價僅為要約引誘，甲下標方為要約。當甲進行刷卡

付款，而信用卡也確實由該卡片扣款支付給天才公司款項時，表示契約已

然成立且進入履行階段。準此，甲及天才公司間契約成立。

2	天才公司不得依錯誤撤銷契約，惟甲亦無法請求天才公司交付6台電腦

1. 按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

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參照。

 天才公司於網路之標價與其內心真意不一致，確有錯誤，且係表示行為錯

誤，固然可以撤銷。惟須以其表意無過失為限。

2. 本件天才公司係藉由其員工A表意，是否有過失，依民法第105條之意旨，

應就A認定。其注意義務之基準為何，則有善良管理人注意或與處理自己事

務為同一注意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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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1-1-2　 行為能力、善意取得、不當得利

【108公費留考】

古董商人甲收藏有畢卡索之名畫A，藝術同好乙所收藏之同系列名畫B因

故寄放於甲處，甲心想若能將兩幅畫配對出售，必能賣得好價錢，於是尋訪買

家丙，將名畫A、B售予17歲未婚之丙，並均已讓與，試問當事人間之法律關

係為何？（35分）

關 鍵 概 念

行為能力、善意取得、善意取得與原因關係有效性、雙重不當得利

 有力見解更指出，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乃在顧及表意人真意保護及相對

人信賴保護之均衡。要求表意人須無過失具有一定正當性，蓋意思表示為

其所為，錯誤之風險原則上應由表意人承擔，除非有轉嫁給相對人之正當

事由存在。

3. 本文以為，有力見解確有見地。然本件當中，甲並未對於表意人之錯誤有

任何促成其發生或者有避免的義務，不存在任何可歸責事由。表意人應自

行承擔錯誤。縱由「抽象輕過失」或「具體輕過失」角度觀察，A有疏忽未

於對外公告前核對，也有過失。因此，天才公司不得撤銷。

4. 惟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本件天才公

司雖無法撤銷其買賣契約，然而甲在價差如此大的情況下，下單6部電腦，

應超過其自用所需，且其請求履行會致天才公司有巨大損失。應認甲僅得

於自用之1、2台限度內，請求天才公司履行。

5. 末有敘明者，其它多數消費者與天才公司達成和解，惟該和解係其他消費

者基於自由意思與天才公司合意解決紛爭，與本件甲之主張論斷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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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型 分 析

本題涉及民法總則對於行為能力、負擔與處分行為、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的

基本問題。雖不困難，但具檢視基本概念是否清楚的價值。題目以詢問當事人間

法律關係如何的形式出現，處理本題時必須仔細梳理甲、乙、丙三方面的法律關

係。不妨可以先以「歷史方法」，對於當事人間所發生的法律事實，一一界定其

法律關係。

1.甲將A、B兩幅畫，配對出賣於丙，並且均為移轉。

⑴此時，因為題目特別說明是配對出賣，表示甲、丙間僅有一個買賣契

約，標的為A、B。這樣的負擔行為是有效的，因為不同於處分行為，

必須針對個別標的為處分行為，負擔行為可以一次針對複數標的為

之。

⑵不過，就處分行為部分，則必須回歸A、B，各自針對該畫為移轉的處

分行為。

2.問題是，B畫並非甲所有，而相對人丙則是限制行為能力人5。因此，在各

該法律行為上會有不同的瑕疵問題，進而可能影響法律行為效力。

⑴就買賣契約，丙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締結該買賣契約，依民法第79

條規定效力未定。至於甲就B畫雖生處分權的欠缺，因為負擔行為不以

有處分權為必要，本即不影響效力。

⑵就B畫的處分，其可能有的問題是「行為能力」以及「處分權限欠

缺」。因B畫乃是以寄託於甲處，甲僅是受託人，具有占有但未有處分

權限。其處分B畫行為屬無權處分，效力未定。

 除此之外，丙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之問題，是否影響B畫處分行為效力？

答案應為否定。理由在於，受讓所有權的行為，屬於民法第77條但書

的純獲法律上利益行為。因此，B畫處分行為僅有處分權限欠缺問題。

⑶就A畫的處分讓與行為，依上說明則屬自始有效。

5 考試當年仍舊有因結婚而使17歲之未成年人取得完全行為能力之可能，但於現今民法第
12、13條修正後，未結婚之條件即已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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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進一步的問題是，丙作為受讓占有之人，其善意應該是受推定的6，因

此可能對於B畫，主張善意取得。但原因買賣關係的效力未定一事，是

否會影響丙主張善意取得？就此學說上肯否見解均有之7。

① 肯定見解認為須以原因行為有效方得適用善意取得，否則法律判斷

上將會變成，一方面認為於此情形受讓人得主張善意取得，另一方

面認為因原因行為無效而須依不當得利返還，法律價值上有所矛

盾。

② 否定見解認為縱原因行為無效，仍得適用善意取得。蓋善意取得制

度係針對「無權處分」而為之救濟，與原因行為無效而可能須負之

不當得利返還責任無涉。即便其後善意受讓人要依不當得利返還，

那也是因為有不當得利制度的存在，並無矛盾之處。

 現階段多數見解採否定看法，認為善意取得不以原因關係有效為必

要8。因此，即便丙之法代不承認原因買賣關係，丙仍可以善意取得。

4.至此，我們確認甲、丙間有三個法律行為，負擔行為效力未定。處分A畫

的行為有效。處分B畫的行為屬無權處分，但是丙可主張善意取得，與原

因關係是否確定生效、丙是否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無涉。

5.乙的權利主張部分

 A畫本來就是甲所有，其基於自己的意思出賣移轉給丙，並沒有特別值得

討論之處。但是，B畫為乙所有，寄託在甲處。確定丙取得B畫後，乙即

喪失所有權。乙該如何主張權利？

⑴由於乙已經喪失所有權，又沒有民法第949條所定盜贓遺失物返還的情

況，乙無從向丙主張返還。

⑵乙只能夠回歸其與甲的關係主張權利，可能的主張有「債務不履

行」、「不當得利」、「侵權責任」以及「無因管理」等。可參見後

述專題【無權處分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的說明。

6 民法第944條第1項：「占有人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
有。」

7 關於肯定、否定見解的介紹，參見王澤鑑，不當得利，2023年8月，頁242-243。
8 王澤鑑，民法物權，2023年2月，頁764。




